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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托育机构卫生评价表（试行）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评价方法
	得分
	备注

	
一、
环境
卫生
（34分）
	1.机构内建筑物、户外场地、绿化用地及杂物堆放场地等总体布局合理，有明确功能分区
	4
	查看现场
	
	

	
	2.室外活动场地地面平整、防滑，无障碍，无尖锐突出物，确保安全
	3
	
	
	

	
	3.未种植有毒、带刺的植物；有防蚊蝇等有害昆虫的设施
	3
	
	
	

	
	4.各类活动器材及玩具安全性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和环保标准要求
	5
	查看资料
	
	

	
	5.室内环境的甲醛、苯及苯系物等检测结果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和环保标准
	5
	
	
	

	
	6.室内通风良好，空气清新、光线明亮（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安装机械通风设施或循环风空气消毒设施）
	5
	查看现场
	
	

	
	7.乳儿班和托小班应设有护理台
	3
	
	
	

	
	8.设有厕所和盥洗室，地面防滑
	3
	
	
	

	
	9.厕所内有污水池，盥洗室内有洗涤池
	3
	
	
	

	
	10.盥洗室内有流动水洗手装置
	必达项目
	
	
	

	二、
个人
卫生（15分）
	11.保证婴幼儿每日1巾1杯专用，消毒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必达项目
	查看现场
	
	

	
	12.本机构内有专用水杯消毒设施；每班有专用水杯架，标识清楚，有饮水设施
	5
	
	
	

	
	13.本机构内有专用毛巾消毒设施；每班有专用毛巾架，标识清楚，毛巾间距合理
	5
	
	
	

	
	14.婴幼儿有安全、卫生、独自使用的床位和被褥
	5
	
	
	

	三、
食堂
卫生
（13分）
	15.自行加工膳食的托育机构应设置符合卫生要求的餐饮用房及设备设施，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选用合作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且主体业态应为“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用餐配送）”
	必达项目
	查看资料
	
	

	
	16.不自行加工但提供膳食的托育机构，应设立备餐间或备餐区域
	5
	查看现场
	
	

	
	17.机构内应设置区域性的餐饮具集中清洗消毒间，消毒后有保洁存放设施
	5
	
	
	

	
	18.配有食物留样专用冰箱，有专人管理
	3
	
	
	

	四、
卫生
保健（28分）
	19.设立保健室和晨检区域，如设立卫生室，需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必达项目
	查看现场
查看资料
	
	

	
	20.配备桌椅、婴幼儿观察床、流动水或代用流动水设施、药品柜、资料柜、电脑及网络等设备设施
	6
	
	
	

	
	21.配备消毒压舌板、体温计、手电筒等晨检设备
	3
	
	
	

	
	22.配备合格的消毒剂、紫外线消毒灯或其他空气消毒装置
	4
	
	
	

	
	23.卫生保健人员配备数量应符合国家《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要求
	必达项目
	查看资料
	
	

	
	24.卫生保健人员应持有有效的《北京市托育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培训证》。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取得《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明》，食品从业人员上岗前应取得《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15
	
	
	

	五、
保健制度（10分）
	25.建立10项卫生保健制度，并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可操作性，包括一日生活制度（包含婴幼儿照护内容）、膳食管理制度、体格锻炼制度、卫生与消毒制度、健康检查制度、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制度、常见疾病预防与管理制度、伤害预防制度、健康教育制度、卫生保健信息收集制度
	10
	查看资料
	
	


 备注：现场评价总分达到机构需参评项目总分的80%及以上，且“必达
       项目”全部通过者，评价结果为“合格”。

附件2
北京市托幼机构卫生评价申请书（托育）

                 区妇幼保健院：
本机构拟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备案，依据《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要求，向您单位申请对我机构进行卫生评价。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单位电话：
申请单位邮箱：


                              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人：
                              申请日期：





附件3
北京市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托育）

                     机构：
根据你机构申请，按照北京市托育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基本要求，我单位组织专家于      年  月  日对你机构卫生保健情况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   1．合格             2．不合格
评价意见：




评价单位（公章）：

（此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单位，一份由评价单位留存。）



















